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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4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阿尔弗雷德松先生、本戈亚先生、比罗先生、陈士球先生、

钟金星女士、吉塞先生、莫托科女士、奥康纳女士、萨拉

马先生、萨塔尔先生、瓦迪比阿－安扬武女士、瓦尔扎齐

女士和横田洋三先生：决议草案  

2004/…… 社会论坛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忆及《世界人权宣言》，并忆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和政治权利是不

可分割、相互依存和互相联系的，  

 又忆及小组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几位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有关实现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问题的报告和研究报告，特别是达尼洛·蒂尔克先生、阿斯比约恩·艾

德先生、穆斯塔法·迈赫迪先生、莱安德罗·德斯波伊先生、哈吉·吉塞先生、约

瑟夫·奥洛卡－奥尼安戈先生、迪皮卡·乌达加马女士、戴维·魏斯布罗德先生及

何塞·本戈亚先生等人提出的报告和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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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忆及人权委员会 1999 年 4 月 27 日第 1999/53 号决议和 2000 年 4 月 26 日第

2000/107 号决定，以及小组委员会 1999 年 8 月 25 日的第 1999/10 号决议、2000 年

8 月 17 日第 2000/6 号决议、2001 年 8 月 16 日第 2001/24 号决议、2002 年 8 月 14

日第 2002/12 号决议，和 2003 年 8 月 13 日第 2003/13 号决议，均提到设立一个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问题论坛，谓之社会论坛，  

 欢迎人权委员会 2001 年 4 月 25 日第 2001/103 号决定和 2003 年 4 月 22 日第

2003/107 号决定，前者授权小组委员会在第五十三届会议期间举行社会论坛，后者

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授权小组委员会每年在闭会期间召开一个称为“社会论坛”

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问题论坛，为期两天，时间应使小组委员会各区域集团任

命的 10 名委员有可能参加，并建议理事会授权为筹备这项活动及会议服务提供一

切必要的便利。此外，还欢迎理事会 2003 年 7 月 23 日第 2003/264 号决议，  

 回顾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期间举行了社会论坛筹备小组会议，并在第五

十四届会议之前举行了社会论坛第一次会议，其间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需要在联合

国系统内建立一个有广泛参与的新程序/机制，以反映当今的国际社会构架，  

 考虑到深入讨论消除贫困和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需要比为社会

论坛安排的两天更长的时间， 

 还考虑到全球化、国际秩序的变化，以及在国际、区域和国家经济和金融领域

各种新角色的出现所带来的新挑战，  

 又考虑到必须倾听最脆弱群体及其代言人的呼声，确保无声无息的人能够切实

而有效的参与，以及需要与各国际机构的官员和政府代表开展建设性对话，  

 铭记以尊重人的尊严为本，减贫，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减贫，是人类急需履行的

一项道义责任，并注意到 2004 年 7 月 22 和 23 日举行的第二次社会论坛主席兼报

告员的报告，该次论坛的重点是：“贫困、农村贫困与人权”， 

 考虑到消灭贫困和极端贫困现象――这种现象影响到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必

须采取人权观点，因为人权强调不歧视和参与， 

 考虑到贫困造成无权和无能为力，因此在采取人权方针消除贫困中，应把重点

放在提高穷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上， 

 1.  对 2004 年 7 月 22 日和 23 日举行第二次社会论坛表示满意，并欢迎社会论

坛主席兼报告员的报告(E/CN.4/Sub.2/20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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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赞赏地注意到社会论坛的结论和建议内容全面，呼吁各国、各国际组织，

特别是负有减贫任务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工会和其他相关的

行为者，在制定和执行减贫计划和战略时考虑到这些结论和建议； 

 3.  重申小组委员会的决定，社会论坛应每年召开，任务应限于小组委员会以

往决议的规定，决定社会论坛的下一次会议于 2005 年在日内瓦举行，日期应方便

小组委员会委员和尽可能广泛的利益攸关者参加，并决定 2005 年社会论坛的主题

为“贫困与经济增长：对人权的挑战”，且并应在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订目标的五

年评估的范围内展开讨论； 

 4.  重申邀请以下机构参加社会论坛：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中具有咨商地位的

非政府组织以及日内瓦以外的其他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新出现的行为主体，如小型

团体、南部农村协会、基层组织、农民组织及其国家和国际协会、牧民协会、渔民

组织、自愿机构、青年协会、社区组织、工会和工人协会、私营部门的代表、联合

国机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职司委员会、区域经济委员会、国际金融机构、开

发机构；  

 5.  请联合国各组织和专门机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关职司委员会、区域经

济委员会、国际金融机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各位特别报告员和独立

专家、非政府组织、学者、工会和工人协会参加社会论坛并向其提交研究报告；  

 6.  请所有国家政府参加社会论坛，并请尚未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

际公约》的国家考虑向社会论坛提出报告，说明在消除贫困的努力中遇到了哪些困

难； 

 7.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寻求交换意见的有效办法，确保尽可能

广泛地参加社会论坛，包括与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的联合体建立伙伴

关系； 

 8.  请人权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设立一项自愿基金，帮助基层组织和

类似的弱势群体组织参加社会论坛； 

 9.  请阿尔弗雷德松先生、本戈亚先生和莫托科女士每人编写一份工作文件，

供 2005 年的社会论坛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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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请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及专门机

构，就 2005 年社会论坛的主题，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有关资料和他们的意见，

以便将之收入一份汇编，在论坛期间分发并审议； 

 11.  还请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及专门

机构，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在减贫政策和计划方面，结合人权观点采取

的最佳做法的资料，并请高级专员在社会论坛的网页上收入这些做法的资料； 

 12.  请社会论坛向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单独提出一份报告，收入讨论的

全面和详细摘要，包括建议和决议草案； 

 13.  请秘书长采取适当措施散发有关社会论坛的资料，邀请有关的个人和组织

参加社会论坛，并为确保这项活动成功采取一切必须的实际措施。  

 

 

--  --  --  --  -- 


